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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民事裁定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2018 年 2 月 8 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【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 5 号】。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

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/）中披露的《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

司涉及仲裁及财产保全公告》中详细说明了相关财产冻结情况。

2018 年 2 月 11 日，公司对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8）浙 1081

财保 5 号】中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不服，向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提

出复议申请。

2018 年 2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【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 5 号之一】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

(一)受理日期：2018 年 2月 11 日

(二)受理机构名称：温岭市人民法院

(三)受理机构所在地：温岭市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

(一)申请人基本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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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陈匡岳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

4.其他信息： 无

(二)被申请人基本信息：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郑仁勇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金颖波，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；张霞，浙

江多联律师事务所

4.其他信息：无

(三)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：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无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无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

4.其他信息：无

(四)基本案情：

温岭市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作出（2018）浙 1081 财

保 5 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。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不服，于

2018 年 2 月 11 日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。

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

岭支行为金融借款一案申请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，在仲裁过程中，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申请了财产保全，法院依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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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结了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云方重工有限公司 49%

股权，查封了陈匡岳、林云方所有的坐落在大溪镇下村村一级公路

北侧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41995）、坐落在大溪镇大石

路 331 号云锦花园 1 幢 1 单元 1702 室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

大溪 175456）、坐落在大溪镇大石路 331 号云锦花园 1幢 202 室的

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88695）、坐落在大溪镇大石路 335

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88694）、坐落在太平街道三星大

道 289 号兴元大厦裙房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城区 127252）。

(五)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：

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述 5 处不动产的市值为

9101 万，已达到该保全案件的标的额，为此申请解除对公司所持有

的云方重工有限公司 49%的股权的冻结。

(六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无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

2018 年 2月 24 日 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

5号之一，结果如下：

一、撤销温岭市人民法院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 5 号财产保全

民事裁定中的对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云方重工有限

公司 49%股权的冻结。

二、维持温岭市人民法院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 5 号财产保全

民事裁定中的查封陈匡岳、林云方所有的坐落在大溪镇下村村一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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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北侧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41995）；查封陈匡岳、

林云方所有的坐落在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1单元1702

室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75456）；查封陈匡岳、林云方

所有的坐落在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202室的不动产（不

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88695）；查封陈匡岳、林云方所有的坐落在大

溪镇大石路 335 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大溪 188694）；查封陈

匡岳、林云方所有的坐落在太平街道三星大道 289 号兴元大厦裙房

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城区 127252）。

四、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无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

(一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经营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

未产生影响。

(二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财务方面未因本次诉讼事项受到不

利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温岭市人民法院（2018）浙 1081 财保 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

浙江杰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 年 2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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